项目内容及要求
一、采购内容：
豫北医学院平原校区供水管道清洗
二、要求：
（一）工程承包方式: 包工包料（凡工程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及配件，在需求表中没有列出的将不再增加任何费用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工期最长不得超过30天（包含节假日）。
（三）投标方必须在投标前进行现场勘查，与后勤处（项目负责人周老师17534811000）核对施工图纸，投标文件需附带有清洗所用技术（严禁使用化学药剂）及清洗方案。
（三）验收标准：中标方需配备管道探测机器人、内窥镜或其他专业设备，并由校方后勤处、招投标与资产管理处、审计处、财务处联合勘查清洗前实际情况；清洗工作完成后，由后勤处牵头，会同招投标与资产管理处、审计处、财务处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验收。如验收未通过，中标单位须按我校要求重新清洗，直至验收合格为止。
（四）项目结束后需根据校方审计、财务等部门要求，提供不少于9个点位抽查的水质检测报告。
（五）原则
1、本工程不得分包，否则，校方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；因涉及镀锌管道，严禁使用化学药剂，如因使用化学药剂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中标方负责。
2、中标方应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清洗方案进行施工，并无条件地接受校方的监督管理。
3、中标方需向校方后勤处报备施工及管理人员，未经校方后勤处同意，不得随意调换和撤离。校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撤换工作不负责任，管理不力，贻误工作的施工及管理人员。
4、中标方应有详细的工程安全措施、安全组织、管理责任人的说明及承诺；中标方须严格遵守校方各项规章制度，确保施工安全。如因中标方操作不当造成的管网破裂、阀门损坏、室内爆管造成仪器设备及学生物品淹泡等损失，由中标方照价赔偿。
5、中标方应根据其施工情况安排用地，设置可靠的临时围界，实行封闭式管理。具体做到：围界内临设搭建有序、材料设备堆放整齐、消防设备齐全等，并服从校方监督和管理。完工后恢复原貌，废料、垃圾等负责运出。
6、中标方必须设有专职用电管理员全面负责施工用电的管理，制定用电制度，规范设置用电线路及设施，检查用电设备的完好，设置漏电保护。
7、中标方在施工的全过程中要认真作好成品保护，因管理、维护不善等造成损坏并引起费用、工期的延误均由中标人负全责。
8、投标人不论成交与否，对前期勘测中校方提供的图纸负有保密责任，不允许提供给任何单位或个人，不得对外泄露。
